
[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关于
开展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的通知
长民政〔2014〕304号

各业务主管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的通知》（渝民发〔2014〕76号）精神，结合《2014年重庆市长寿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要求，现就我区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直接登记范围
（一）行业协会（商会）类。行业协会（商会）主要是指同一行业经济组织及其相关单位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共同的合法利益而自愿组成，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社会团体。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大、中、小类作为设立行业协会的依据，允许同一行业按产业链各个环节、经营方式和服务类型设立行业协会。
（二）科技类。主要是指在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技成果评估、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与传播等业务的服务性、公益性社会组织。
（三）公益慈善类。以从事公益事业或公益服务为目的，为社会公众和社会发展提供公益慈善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从事扶贫济困、扶老助孤、扶弱助残、赈灾救援等公益慈善服务的社会组织。
（四）城乡社区服务类。主要是指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慈善救助、社区协同管理等便民利民服务的城乡社区基层社会组织。
二、直接登记流程
（一）成立登记。为方便社会组织申报验资和名称规范管理，申请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可先向区民政局申请名称预登记服务。发起人（举办者）须提交《重庆市长寿区社会组织名称预登记申请表》，并附拟成立组织的可行性报告、《章程》草案、发起人（举办者）简介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相关表册请到重庆市民政局公众信息网下载）。区民政局对符合直接登记类别范围和名称管理等有关规定的，及时核发名称预登记通知书。社会组织发起人（举办者）凭通知书办理验资等相关手续。
[bookmark: _GoBack]通过名称预登记的社会组织，应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筹备工作，在6个月内召开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会议，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提交成立登记书面材料（相关表册请到重庆市民政局公众信息网下载）。各项材料均由区民政局直接审查，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部门）的审查同意文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从其规定）。若申请登记的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的，区民政局将充分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将意见作为登记审批的重要依据。
（二）核发证书。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区民政局将制发准予成立的许可文书和登记证书。许可文书由区民政局统一抄送相关业务指导单位（部门）。登记证书业务主管单位一栏标注“直接登记”字样。
社会组织经核准登记后，应当及时与职能相关的业务指导单位（部门）沟通，主动接受业务指导。
三、日常管理
（一）区民政局对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负责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负责社会组织年检和评估工作；对社会组织开展活动进行日常监督；配合组织部门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对非法社会组织依法予以取缔。
（二）区政府职能部门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直接登记后的社会组织的业务指导单位。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继续履行对社会组织的业务指导，积极鼓励其通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制定导向性政策、实施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协助区民政局及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规范、有序发展。
（三）建立联合监管机制，通过制定社会组织负责人职责、财务管理、活动管理、信息公开、年度检查等制度，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社会组织自愿成立、自我运作、自聘人员、自理会务，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健康发展。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各业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调配力量、精心部署，扎实稳妥推进直接登记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服务管理。直接登记主要是降低门槛，简化登记手续，不涉及后续服务管理过程中部门职责分工的调整。区民政局将加强协调，主动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积极探索研究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部门）转变，推动形成政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综合监管体系，为社会组织发展和规范管理提供法制保障。
（三）做好工作衔接。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其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涉及社会组织主体资格的行政审批行为均按直接登记的要求办理。此前已登记的社会组织，其后续的服务管理仍按原办法执行,待国家和市级层面社会组织改革政策进一步出台后，再按要求统一进行调整和实施。



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2014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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